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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局代地方税务局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票据使用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815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协作的意见》（国

税发〔2004〕4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税务局为小规

模纳税人代开发票及税款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5〕18号）下发后，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反映，由于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属于地税局的征收管理范围，

因此，国税局受地税局委托，为地税局代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时，应当使用地税局的征收票据。为有利于国

地税密切协作，加强税源管理，经研究，现将国税局代地税

局征收税款的票据使用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国税局代地税局

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应当使用地税局征收票

据；如经当地国、地税局协商一致，也可以使用国税局票据

。使用地税局征收票据的，由主管地税局负责有关收入对账

、会计核算和汇总上报工作，主管国税局应当建立代征税款

备查账，逐笔、序时、分项目登记代地税局征收的城市维护

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使用国税局征收票据的，由主管国税

局负责有关收入对账、会计核算和汇总上报工作。 国税局为

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发票时代地税局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

育费附加，有利于加强源泉控管，堵塞征管漏洞，提高依法



治税水平，是贯彻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的一项重要

举措。国税局、地税局双方应当本着“依法协作、优化服务

、强化监管、信息共享”的原则，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调，

努力减少漏征漏管，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国税局代征税款使

用地税局征收票据的，主管地税局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为主

管国税局票据领用、票款结报缴销等工作提供便利；主管国

税局应做好相关基础工作，提高服务水平，方便纳税人办税

。 国税发〔2005〕18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

以本通知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